
 联合国   A/55/L.26/Rev.1 

 

大  会 
 

Distr.: Limited 
6 November 2000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0-73086 (C)    061100    061100 
 

 

第五十五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4 

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

 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

 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

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决议草案

A/55/L.25修正案 

   将执行部分第 5段改为以下案文  

 5  还欢迎原子能机构采取措施和作出决定 根据原子能机构的规约保持和

加强全面保障监督制度的效力和成本效益 在这方面 强调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

制度的重要性 以及 1997年 5月 15日核准的 示范附加议定书 的重要性 申

明所有有关国家和其他缔约方必须按照各自的国际承诺 迅速和普遍地加强并提

高保障制度的效力和效率 以期查明未申报的核活动 敦促五个核武器国家之外

的所有其它国家尽快缔结全面保障协定 请尚未签署附加议定书的所有与保障协

定有关的国家和其他缔约方迅速签署之 请已经签署附加议定书的国家和其他缔

约方采取必要措施使议定书生效 或在其国家立法准许后 立即暂行适用之 并

建议总干事 理事会和各会员国考虑酌情并在现有资源的限度内 执行 GC 44

RES/19号决议查明的行动计划要点 从而使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生效  

 

 


